关于印发《华容县2024年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防灾救灾第一批）及2024年
农业生产救灾资金使用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田家湖生态新区管委会：
现将《华容县2024年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防灾救灾第一批）及2024年农业生产救灾资金使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组织实施。
附件：华容县2024年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
（防灾救灾第一批）及2024年农业生产救灾资金
使用方案
[bookmark: _GoBack]
华容县农业农村局               华容县财政局
2024年9月9日

附件：

华容县2024年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防灾救灾第一批）及2024年农业生产救灾资金使用方案

2024年2月我县遭受两轮较强低温冰冻自然灾害天气，农业生产设施受损严重，为支持做好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农业生产救灾工作，根据《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防灾救灾第一批）的通知》（湘财预〔2024〕5号）、《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4年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的通知》（湘财农预〔2024〕4号）文件精神，省财政厅下达我县农业生产救灾资金1079.5万元，为切实做好全县农业生产救灾和灾后农业恢复生产工作，用好资金，结合本县受灾和重建情况，特制定本方案。
一、补助原则
1.突出重点。资金主要用于灾损集中育秧设施和大棚设施补助，以及救灾和恢复农业生产所需的物资材料及服务补助，包括购买燃油、肥料、种子（植物种苗、种畜、种禽）、农膜、农药、进排水设施设备以及畜禽养殖设施修复等费用，必要的技术指导培训费、农田沟渠疏浚费、农机检修费及作业费等。剩余资金用于农作物和畜禽养殖栏舍等冰冻雨雪灾害恢复生产补助。
2.分类支持。按照受灾程度，分产业给予资金补助，推进全产业稳步发展。
3.加强引导。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在救灾工作中的引导作用，积极调动农户和农业经营主体开展灾后恢复生产工作。
二、补助对象
根据《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防灾救灾第一批）的通知》（湘财预〔2024〕5号）、《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4年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的通知》（湘财农预〔2024〕4号）文件精神，补助对象主要为遭受冰冻雨雪天气灾害影响且开展恢复生产的农业经营主体，具体包括农户、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专业合作组织及相关企业，优先考虑受灾的脱贫户、监测户以及联农带农成效较好的经营主体。
三、补助内容
（一）种植业
1.资金数量：补助资金892.482万元（具体明细详见附件1）。
2.资金用途：用于受灾水稻育秧设施、蔬菜钢架大棚、经济作物种植大棚等农业设施大棚损毁后恢复重建。
3.补贴标准：重点补贴已重建或修复的设施农业大棚，按重建或修复成本的45%进行补助；未重建或修复的设施大棚，按受灾前建造成本的15%进行补贴。
（二）畜禽养殖
1.资金数量：补助资金170.521万元（具体明细详见附件2）。
2.资金用途：用于畜禽养殖因雨雪冰冻灾后恢复生产购置物资材料及服务补助，包括购买种畜禽、兽药、饲草料、小型牧道铲雪机具，畜牧养殖设施修复等费用，必要的技术指导培训费、设备检修费等；修复抗灾保畜所需的储草棚（库）、牲畜棚（圈）等生产设施和购买、调运储备饲草料补助等。
3.补贴标准：根据受灾畜禽养殖场（户）直接经济损失情况，按比例分配，适当进行补贴。直接经济损失参照《畜牧业灾情评估参考标准》测算，包括因灾造成的栏舍损毁、畜禽死亡、相关设备损毁等直接经济损失。
（三）水产养殖
1.资金数量：补助资金16.497万元（具体明细详见附件3）。
2.资金用途：用于受灾鱼苗孵化车间、鱼种标粗大棚等渔业养殖设施大棚损毁后恢复重建。
3.补贴标准：重点补贴已重建或修复的渔业设施农业大棚，按重建或修复成本适当进行补助，剩余资金用于补助未重建或修复的设施大棚，按受灾前建造成本适当进行补贴。
四、补贴发放
1.发放程序。各乡镇将本地区农业生产救灾资金分配表造册，在乡镇醒目位置张榜公示5个工作日，待公示无异议后，由领取户签字确认。各乡镇根据分配表收集农户一卡通账户、企业或经营主体对公账户，汇总后报县农业农村局相关业务股室，县农业农村局按照方案要求拨付。
2.资料报送。补助资金发放完成后，各乡镇要将乡镇公示照片、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登记公示表（原件）、农业生产救灾资金领取明细表（原件）上报县农业农村局备案。
五、保障措施
1.提高认识。受补助乡镇要充分认识农业救灾工作的及时性和紧迫性，要成立组织，加强领导，切实推进农业灾后恢复生产工作顺利进行。
2.规范程序。要认真宣传相关政策，据实合理分配资金，做到一视同仁，不得优亲厚友，确保农村社会稳定。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股陈浩（联系电话，15873095317），畜牧兽医股石良平（联系电话，13574034226），渔业渔政股张瑰（联系电话，13974086522）分别负责相关产业补助政策解释。
3.加强监督。要及时兑现补助资金，强化资金监管，按程序发放，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不得挤占、挪用补助资金。对在工作中不负责任，不正确履行职责以及弄虚作假的，一经发现，将从严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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